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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七七七七届会议届会议届会议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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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标准委员会成员职责的准则关于标准委员会成员职责的准则关于标准委员会成员职责的准则关于标准委员会成员职责的准则  

暂定议程议题暂定议程议题暂定议程议题暂定议程议题 7.2.2 

 

 

1. 2004 年，植检临委第六届会议通过了对植检临委标准制定程序的改进。植

检临委第六届会议决定，秘书处应与标准委员会协商制定关于标准委员会（标准委）

成员的作用和责任的简明准则，提交植检临委批准（植检临委第六届会议报告附录

IX 第 11 点）。 

2. 标准委于 2004 年 11 月份的会议上审议了一份草案，现将其提交植检临委第

七届会议批准（附件 1）。 

3. 请植检临委： 

批准附件 1 中所规定的关于标准委员会成员职责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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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 

关于标准委员会成员职责的准则关于标准委员会成员职责的准则关于标准委员会成员职责的准则关于标准委员会成员职责的准则 

（2004 年 11 月份标准委第五次会议批准） 

1.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植检临委第六届会议通过了战略规划和技术援助非正式工作组（非正式工作

组）关于改进当前标准制定过程的建议。其中包括由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与标准委

协商制定关于标准委员会成员的作用和责任的简明准则，提交植检临委批准。这些

准则应提供给标准委所有成员。 

提出这些建议是因为标准委成员在认识其作用和责任方面可能面临困难，目

的是提高标准制定过程的透明度。 

这些困难可能随着正在制定的标准数量增加（每年两项增至 2004 年的 11

项）、标准委成员轮换加快（2003 年 3 名而 2004 年为 8 名等）以及标准委规模扩

大（1994 年植物检疫措施专家委员会有 14 名成员、2001 年临时标准委员会有 16

名成员，至 2005 年标准委员会有 25 名成员）而增加。 

人们提出，一份更为详细的实际指南将有助于标准委员会成员更好地认识其

职责，提高标准制定过程的效率。除此之外还有以下文件（2004 年第一版《国际

植保公约程序手册》中公布）： 

! 标准委职责范围 

! 标准委议事规则 

! 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制定程序概要 

2. 标准委员会的宗旨标准委员会的宗旨标准委员会的宗旨标准委员会的宗旨 

标准委员会是标准制定过程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宗旨是协助制定质

量适当的标准草案，供植检临委通过作为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标准委并不编写

标准，而是按照标准制定程序编写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草案，监测各项标准的制

定工作，确保标准质量一致。标准委也可能承担植检临委分配的额外任务。 

标准委确保标准： 

! 符合标准的说明 

! 属于国际植保公约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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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技术基础 

! 具有科学完整性 

! 遵循植检临委的原则和政策 

! 按照要求的标准格式提呈 

! 书写语言简明而重点突出。 

植检临委决定，标准委应由来自不同区域的专家组成。植检临委的目的是标

准委包含有关其处理的任何主题的多种全球观点。这些观点用于制定国际协调一致

的标准。例如，它们包含世界不同地理区域、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热带和温带

地区、大陆国家和岛国、人口稠密和人口稀少国家、农业或林业兴趣浓厚国家等的

观点。以区域为基础挑选专家，是听取可能形成国际可接受的标准的各种观点的一

种实际选择。 

标准委的首要目的是确保国际植检措施标准有助于保护全球植物卫生。所挑

选的标准委成员预期将以专家个人身份而不是国家代表身份发挥作用。然而，专家

的观点通常是其所属区域的典型观点。 

除了协助制定标准之外，标准委为植检临委指导的其它职能发挥论坛作用。

这些种类的职能可包括审查程序和行政文件，以确保其符合标准制定过程而且可

行。 

3. 标准委的结构标准委的结构标准委的结构标准委的结构 

标准委的构成在标准委职责范围中作了概述。整个机构称为标准委，该机构

选举其本身的主席和副主席。此外，来自粮农组织各区域的标准委成员选举一位成

员组成 7 人标准委（SC7），7 人标准委再选举其本身的主席。标准委监督专家工

作组（EWG）和技术小组（TP）的工作，尤其是通过使用说明进行监督。标准委

可决定在必要时分成更小的工作组以便处理沉重的工作负担。标准委的特别会议应

与主席团协商举行。 

4. 标准委成员的职责和相关任务标准委成员的职责和相关任务标准委成员的职责和相关任务标准委成员的职责和相关任务 

在标准制定过程中，标准委成员因其标准委成员身份而负有与标准草案直接

相关的一系列职责。这些职责列在下文 4.2 节中。然而，标准委成员通常还承担标

准起草程序中其他的一项或几项任务。这些任务的职责在第 4.5 节和第 4.6 节中作

了说明。标准委成员的其它职责列在以下各节中。 

4.1 标准委成员标准委成员标准委成员标准委成员职责的程序分工职责的程序分工职责的程序分工职责的程序分工 



 ICPM 2005/19

 

4 

标准委成员研究： 

! 标准草案，然后将其提交磋商过程 

! 磋商过程提出的评论 

规定标准委可成立更小的小组，如由各区域的一名代表组成的 7 人标准委

（SC7）或标准委工作组，作为一项节约措施代替全体委员会。这些规定并非每年

都可能利用。未参加小组的标准委其它成员可与该小组成员联系，提供适当的咨询。 

此外，在全体标准委会议期间，成员可组成较小的分组，以便利用现有时间

审议更多的材料。 

4.2 与评价标准草案直接相关的基本职责与评价标准草案直接相关的基本职责与评价标准草案直接相关的基本职责与评价标准草案直接相关的基本职责 

标准委成员的基本职责包括： 

! 研究专家工作组或技术小组提出的标准草案。在会议之前，标准委成员

阅读草案，审议专家工作组或技术小组的报告并提出意见。标准委成员

向通常在 5 月份举行的标准委会议提出对草案的任何评论或修改。 

! 研究国家磋商后提出的有关标准草案的评论。标准委成员审阅国家评论

（与编辑和翻译有关的那些评论除外）、与标准委讨论这些评论，并提

出对草案作适当的修改。这一会议通常在 11 月份举行。 

! 由此提出建议： 

− 将标准草案送交国家磋商 

− 批准标准，并将其提交植检临委通过 

− 启动另一轮磋商或 

− 将草案退回专家工作组。 

4.3 时间要求时间要求时间要求时间要求 

标准委成员的参与可能涉及投入相当多的时间。估计投入的时间将是： 

! 3-4 周会议（取决于 7 人标准委的参与和旅行距离） 

! 2 周用于审查标准草案 

! 2 周用于审查国别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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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标准委成员参加关于标准草案的区域讨论会和/或担任某项国际植检措

施标准的管理员，则投入的时间可能增加。 

4.4 区域沟通区域沟通区域沟通区域沟通 

请标准委成员在可能时协助向其所在区域的国家传递与标准草案有关的信

息。为此，可与其它区域专家讨论有关问题，出席有关标准草案的区域讨论会，或

者撰写有关标准草案的补充书面材料。 

4.5 标准委成员未担任管理员时在专家工作组中的职责标准委成员未担任管理员时在专家工作组中的职责标准委成员未担任管理员时在专家工作组中的职责标准委成员未担任管理员时在专家工作组中的职责 

植检临委建议，每个专家工作组都包含一名标准委成员。标准委成员可作为

该小组的一名基本成员（见专家工作组活动准则）或担任管理员（见关于国际植检
措施标准管理员作用的准则和第 4.6 节）。标准委成员因其经验，可比一般成员向

专家工作组提供更多的协助。专家工作组中不担任管理员的标准委成员的职责可包

括： 

在专家工作组会议之前：在专家工作组会议之前：在专家工作组会议之前：在专家工作组会议之前： 

! 协助会议安排 

! 向组织会议的其它人员提供咨询。 

在专家工作组会议期间：在专家工作组会议期间：在专家工作组会议期间：在专家工作组会议期间： 

! 如有必要，解释标准制定过程， 

! 如果需要，担任主席或报告员 

! 作为一名专家参与活动 

! 需要时协助管理员。 

在标准委会议上：在标准委会议上：在标准委会议上：在标准委会议上： 

! 作为管理员的后备力量，解释标准草案和专家工作组会议期间的讨论要

点。 

标准委成员常常担任该项标准的管理员（见 4.6 节）。 

4.6 标准委成员担任管理员时在专家工作组中的职责标准委成员担任管理员时在专家工作组中的职责标准委成员担任管理员时在专家工作组中的职责标准委成员担任管理员时在专家工作组中的职责 

预期大多数专家工作组将有一名由标准委成员担任的管理员。管理员的职能

在关于国际植检措施标准管理员作用的准则中作了详细说明。这些职责简单概括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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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挑选专家的工作 

! 向专家工作组解释标准制定过程和说明 

! 协助编写讨论文件 

! 协助秘书处组织和举行会议 

! 向标准委解释标准草案要点和解答问题 

! 协助标准委分析国别评论。 

4.7 对标准说明的审查对标准说明的审查对标准说明的审查对标准说明的审查 

标准委成员认真审阅秘书处编写的或在秘书处主持下编写的标准说明。 

标准委成员通过以下方式审阅秘书处起草的说明： 

! 通过讨论确保依据说明将提出一份全球可接受的标准 

! 确保说明准确地描述预期的标准的名称、范围和宗旨 

! 确保正确确定说明的任务和其它内容 

! 如有必要提出修改。 

4.8 对程序和行政文件的对程序和行政文件的对程序和行政文件的对程序和行政文件的审审审审查查查查 

植检临委通过程序和行政文件（如各小组的职责范围和议事规则）。这些文

件由标准委审查，以确保与标准制定过程一致、可行。如有必要则加以修改，然后

提交植检临委。 

4.9 其它行政职责其它行政职责其它行政职责其它行政职责 

这些包括： 

! 指定和批准专家工作组和技术小组的成员 

! 指定和批准专家工作组的管理员 

! 批准技术小组建议的具体标准的主题 

! 设立开放性讨论小组 

! 审查非正式工作组建议的国际植检措施标准重点，并有机会添加其它重

点 

! 承担植检临委要求的其它职责。 


